
2011年 /� 3月19日 /�星期六

B058

合并现金流量表

２０１０年１—１２月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附注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２８１

，

７１０

，

３４２．３０ ４２２

，

２９５

，

００７．５７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

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

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险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

、

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５４

，

６１８

，

２６６．８２ ２０

，

０７４

，

８７６．９９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３３６

，

３２８

，

６０９．１２ ４４２

，

３６９

，

８８４．５６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２４４

，

７１１

，

３８４．２７ ３４１

，

６３２

，

２９８．６７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

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支付利息

、

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

金

５３

，

４６７

，

２１８．８９ ４６

，

０４０

，

４２５．７６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２１

，

９６６

，

７３５．４６ １５

，

８０４

，

４８９．００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４

，

８２６

，

３７２．７１ ３２

，

８２５

，

９９８．０３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３３４

，

９７１

，

７１１．３３ ４３６

，

３０３

，

２１１．４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

，

３５６

，

８９７．７９ ６

，

０６６

，

６７３．１０

二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１

，

１５７

，

４３８．７５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２

，

７３５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０００．００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

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２

，

７３５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１６２

，

４３８．７５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９

，

３９６

，

１２０．４８ ３

，

１９９

，

３４５．６８

投资支付的现金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

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９

，

３９６

，

１２０．４８ ３

，

１９９

，

３４５．６８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６

，

６６１

，

１２０．４８ －２

，

０３６

，

９０６．９３

三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

：

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

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８１

，

７６８

，

７１３．９４ ５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８１

，

７６８

，

７１３．９４ ５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７８

，

２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９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分配股利

、

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

的现金

３２５

，

２３７．５０ １６

，

４８１

，

８０５．３７

其中

：

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

股利

、

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７８

，

５８５

，

２３７．５０ ６５

，

９８１

，

８０５．３７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

，

１８３

，

４７６．４４ －１３

，

７８１

，

８０５．３７

四

、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的影响

－９８

，

９９５．０９ －１３７

，

８５５．２４

五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２

，

２１９

，

７４１．３４ －９

，

８８９

，

８９４．４４

加

：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４

，

７７４

，

４１８．５５ １４

，

６６４

，

３１２．９９

六

、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２

，

５５４

，

６７７．２１ ４

，

７７４

，

４１８．５５

法定代表人：郑艳民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海波 会计机构负责人：李支农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２０１０年１—１２月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附注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

金

２６７，０２７，３３６．２３ ３９８，５０１，４９５．２８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

１８４，３１９，１０９．８０ １８，７６３，７９２．８３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４５１，３４６，４４６．０３ ４１７，２６５，２８８．１１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

金

２５５，１７３，４４７．６２ ２０１，９７３，９８２．９８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

现金

９，９１１，３９２．０３ ２０，６５２，１３０．４８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１９，６１９，９０５．５１ １４，０７９，７８３．３２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

１６８，６０４，４０４．１６ １７７，４１７，１５０．３２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４５３，３０９，１４９．３２ ４１４，１２３，０４７．１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９６２，７０３．２９ ３，１４２，２４１．０１

二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１，２４３，１０４．６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

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１，７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０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

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１，７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４８，１０４．６１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

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９，２４８，８１３．１８ １８４，４４６．９０

投资支付的现金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

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９，２４８，８１３．１８ １８４，４４６．９０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７，５４８，８１３．１８ １，０６３，６５７．７１

三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８１，７６８，７１３．９４ ４６，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８１，７６８，７１３．９４ ４６，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７２，２６０，０００．００ ４９，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分配股利

、

利润或偿付利息支

付的现金

９，０９９，９０７．２４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７２，２６０，０００．００ ５８，５９９，９０７．２４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９，５０８，７１３．９４ －１２，３９９，９０７．２４

四

、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的影响

－９８，９９５．０９ －１３７，８５５．２４

五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

额

－１０１，７９７．６２ －８，３３１，８６３．７６

加

：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

额

２，６１４，４６９．３０ １０，９４６，３３３．０６

六

、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

额

２，５１２，６７１．６８ ２，６１４，４６９．３０

法定代表人：郑艳民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海波 会计机构负责人：李支农

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２０１０年１—１２月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

股东

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实收资本

（

或股

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存

股

专项

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

风险

准备

未分配利润 其他

一

、

上年年末余额

４１０，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３５，３４５，８９３．１８ ２１，７８４，０７９．５６ －７４２，６４１，２０８．５０ －７４，９１１，２３５．７６

加

：

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

、

本年年初余额

４１０，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３５，３４５，８９３．１８ ２１，７８４，０７９．５６ －７４２，６４１，２０８．５０ －７４，９１１，２３５．７６

三

、

本期增减变动

金额

（

减少以

“－ ”

号填列

）

７，４００，５１３．４８ ７，４００，５１３．４８

（

一

）

净利润

７，４００，５１３．４８ ７，４００，５１３．４８

（

二

）

其他综合收

益

上述

（

一

）

和

（

二

）

小计

７，４００，５１３．４８ ７，４００，５１３．４８

（

三

）

所有者投入

和减少资本

１．

所有者投入资本

２．

股份支付计入所

有者权益的金额

３．

其他

（

四

）

利润分配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２．

提取一般风险准

备

３．

对所有者

（

或股

东

）

的分配

４．

其他

（

五

）

所有者权益

内部结转

１．

资本公积转增资

本

（

或股本

）

２．

盈余公积转增资

本

（

或股本

）

３．

盈余公积弥补亏

损

４．

其他

（

六

）

专项储备

１．

本期提取

２．

本期使用

（

七

）

其他

四

、

本期期末余额

４１０，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３５，３４５，８９３．１８ ２１，７８４，０７９．５６ －７３５，２４０，６９５．０２ －６７，５１０，７２２．２８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上年同期金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实收资本

（

或股

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存

股

专项

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

风险

准备

未分配利润 其他

一

、

上年年末余额

４１０，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３５，３４５，８９３．１８ ２１，７８４，０７９．５６ －４０４，２４３，４３０．５８ １，３１８，９７４．６７ ２６４，８０５，５１６．８３

加

：

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

、

本年年初余额

４１０，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３５，３４５，８９３．１８ ２１，７８４，０７９．５６ －４０４，２４３，４３０．５８ １，３１８，９７４．６７ ２６４，８０５，５１６．８３

三

、

本期增减变动

金额

（

减少以

“－ ”

号填列

）

－３３８，３９７，７７７．９２ －１，３１８，９７４．６７ －３３９，７１６，７５２．５９

（

一

）

净利润

－３３８，３９７，７７７．９２ －１２４，６１９．２６ －３３８，５２２，３９７．１８

（

二

）

其他综合收

益

上述

（

一

）

和

（

二

）

小计

－３３８，３９７，７７７．９２ －１２４，６１９．２６ －３３８，５２２，３９７．１８

（

三

）

所有者投入

和减少资本

－１，１９４，３５５．４１ －１，１９４，３５５．４１

１．

所有者投入资本

－９８０，０００．００ －９８０，０００．００

２．

股份支付计入所

有者权益的金额

３．

其他

－２１４，３５５．４１ －２１４，３５５．４１

（

四

）

利润分配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２．

提取一般风险准

备

３．

对所有者

（

或股

东

）

的分配

４．

其他

（

五

）

所有者权益

内部结转

１．

资本公积转增资

本

（

或股本

）

２．

盈余公积转增资

本

（

或股本

）

３．

盈余公积弥补亏

损

４．

其他

（

六

）

专项储备

１．

本期提取

２．

本期使用

（

七

）

其他

四

、

本期期末余额

４１０，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３５，３４５，８９３．１８ ２１，７８４，０７９．５６ －７４２，６４１，２０８．５０ －７４，９１１，２３５．７６

法定代表人：郑艳民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海波 会计机构负责人：李支农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２０１０年１—１２月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实收资本

（

或股

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存

股

专项

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

风险

准备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

、

上年年末余额

４１０，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３５，３４５，８９３．１８ ２１，７８４，０７９．５６ －７４１，６１７，６４８．４４ －７３，８８７，６７５．７０

加

：

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

、

本年年初余额

４１０，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３５，３４５，８９３．１８ ２１，７８４，０７９．５６ －７４１，６１７，６４８．４４ －７３，８８７，６７５．７０

三

、

本期增减变动

金额

（

减少以

“－ ”

号填列

）

９，３３８，６８４．９０ ９，３３８，６８４．９０

（

一

）

净利润

９，３３８，６８４．９０ ９，３３８，６８４．９０

（

二

）

其他综合收

益

上述

（

一

）

和

（

二

）

小计

９，３３８，６８４．９０ ９，３３８，６８４．９０

（

三

）

所有者投入

和减少资本

１．

所有者投入资本

２．

股份支付计入所

有者权益的金额

３．

其他

（

四

）

利润分配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２．

提取一般风险准

备

３．

对所有者

（

或股

东

）

的分配

４．

其他

（

五

）

所有者权益

内部结转

１．

资本公积转增资

本

（

或股本

）

２．

盈余公积转增资

本

（

或股本

）

３．

盈余公积弥补亏

损

４．

其他

（

六

）

专项储备

１．

本期提取

２．

本期使用

（

七

）

其他

四

、

本期期末余额

４１０，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３５，３４５，８９３．１８ ２１，７８４，０７９．５６ －７３２，２７８，９６３．５４ －６４，５４８，９９０．８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上年同期金额

实收资本

（

或股

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存

股

专项

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

风险

准备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

、

上年年末余额

４１０，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３５，３４５，８９３．１８ ２１，７８４，０７９．５６ －４０４，０２９，８３９．５３ ２６３，７００，１３３．２１

加

：

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

、

本年年初余额

４１０，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３５，３４５，８９３．１８ ２１，７８４，０７９．５６ －４０４，０２９，８３９．５３ ２６３，７００，１３３．２１

三

、

本期增减变动

金额

（

减少以

“－ ”

号填列

）

－３３７，５８７，８０８．９１ －３３７，５８７，８０８．９１

（

一

）

净利润

－３３７，５８７，８０８．９１ －３３７，５８７，８０８．９１

（

二

）

其他综合收

益

上述

（

一

）

和

（

二

）

小计

－３３７，５８７，８０８．９１ －３３７，５８７，８０８．９１

（

三

）

所有者投入

和减少资本

１．

所有者投入资本

２．

股份支付计入所

有者权益的金额

３．

其他

（

四

）

利润分配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２．

提取一般风险准

备

３．

对所有者

（

或股

东

）

的分配

４．

其他

（

五

）

所有者权益

内部结转

１．

资本公积转增资

本

（

或股本

）

２．

盈余公积转增资

本

（

或股本

）

３．

盈余公积弥补亏

损

４．

其他

（

六

）

专项储备

１．

本期提取

２．

本期使用

（

七

）

其他

四

、

本期期末余额

４１０，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３５，３４５，８９３．１８ ２１，７８４，０７９．５６ －７４１，６１７，６４８．４４ －７３，８８７，６７５．７０

法定代表人：郑艳民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海波 会计机构负责人：李支农

9.3

本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

9.4

本报告期无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董事长：郑艳民

延边石岘白麓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７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６２

证券简称：

＊ＳＴ

石岘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４

延边石岘白麓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延边石岘白麓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７

日以专人送达、通讯等

方式通知全体董事，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在石纸宾馆二楼会议室召开。 应参加本次会议的董事

１１

人，实际参

加表决的董事

１１

人。 会议由董事长郑艳民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董

事会议事规则》等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事项：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待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表决结果：有效票数

１１

票，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应由股东大会选举并更换新任董事，组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新一届

董事会人数

１１

人，其中独立董事为

４

人，董事候选人名单及简历见附件二，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及独立

董事候选人声明见附件三。？ 公司将独立董事候选人资料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经审核无异议后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一致认为：

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提名程序和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结果：有效票数

１１

票，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３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待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有效票数

１１

票，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４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有效票数

１１

票，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５

、公司聘任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总经理提名许志强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许志强先生

简历见附一。

公司独立董事一致认为：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免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新聘总经理任职资格合法。

表决结果：有效票数

１１

票，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６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及摘要；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摘要详见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９

日的《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报》。 该议案待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表决结果：有效票数

１１

票，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７

、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决算及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该议案待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有效票数

１１

票，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８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定，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的净利润为

７４０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为负值，

２０１０

年末未分配利润为

－７３

，

５２４

万元。 所以公司本期利润不分配，不提取法定公积

金，不分红利，不送股。 该议案待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有效票数

１１

票，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９

、公司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易公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及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９

日的《中

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报》。该议案待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有效票数

１０

票，

１０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１０

、关于继续聘请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

拟续聘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进行会计报表审计、净资产验证及相关的咨

询服务等业务，聘期一年。 该议案待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有效票数

１１

票，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１１

、关于申请办理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匹配公司财务状况，经协商，公司在各家银行已经或即将取得贷款授信

额度合计人民币

３８

，

０００

万元，因上述授信分别在今年内相继到期，拟申请向各家银行继续办理以上额

度授信，具体授信事宜由公司协调各家银行办理。 该议案待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有效票数

１１

票，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１２

、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０

年度述职报告；

该议案待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有效票数

１１

票，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１３

、修改公司章程的义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吉林监管局的要求，拟在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五条增加“上市公司可以进行中期

现金分红、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其余

部分保持不变。 此议案需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修改后的章程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

ｃｎ

）。

有效票数

１１

票，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１４

、继续为延边石岘白麓纸业销售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要；

董事会同意公司为关联方延边石岘白麓纸业销售有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图们市

支行申请的不超过

４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抵押担保，抵押物为公司

８

号纸机、化工一分厂、

４００Ｔ

脱墨、供水、污水处理厂、储运部等固定资产价值为

９５８８

万元。 本担保为向关联方提供担保，关联董

事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该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该对外

担保公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及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９

日的《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

报》。

有效票数

１０

票，

９

票同意，

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１５

、关于《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报告》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及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

定，对公司内部控制情况进行了自我检查和评估，评估未发现本公司存在内部控制设计或执行方面的

重大缺陷。 《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报告》全文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附件。

表决结果：有效票数

１１

票，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延边石岘白麓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７日

附件一

许志强先生简历

姓 名：许志强

性 别：男

民 族：汉族

出生日期：

１９６３

年

６

月

１０

日

职 称：工程师

工作简历：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延边晨鸣纸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现在 延边石岘白麓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附件二

延边石岘白麓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董事候选人：

郑艳民先生，

１９７１

年出生，工程师。 曾任延边石岘白麓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热电分厂厂长、公司副总

经理。 现任延边石岘白麓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于敏先生，

１９５５

年出生，研究生，经济师。 历任敦化市农业局技术科长；敖东药厂副厂长、书记、厂

长；珲春市政府副市长、合作区管委会副主任；青海三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深圳新银

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北京国润富科技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吉林省乾达通讯有限公司董事长，

现任吉林石岘纸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修刚先生，

１９６６

年出生，研究生，高级经济师。 历任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会民主管理

部部长；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人事部副部长、办公室副主任；敦化市金城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经理；现任敦化市金城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崔文根先生，

１９６４

年出生，高级会计师。 曾任延边石岘白麓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部长兼证券事

务代表、财务总监。 现任延边石岘白麓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常务副总、董事会秘书。

薛连基先生，

１９６２

年出生，经济师，曾任中国建设银行珲春市支行分理处任主任、信贷科科长、行

长；中国建设银行延边州分行纪检书记；现任中国建设银行延边州分行副行长

刘立英女士，

１９６８

年出生，经济师，现任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长春办事处经理。

董晓峰女士，

１９６３

年

１１

月出生，曾在中国银行吉林省分行风险管理处工作，现任中国东方资产管理

公司长春办事处总经理助理。

独立董事候选人：

王秀宏女士，

１９６９

年出生，研究生。 历任辽宁刘宝有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大连市第三届律师协会理

事；现任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大连分所合伙人、全国律协民事业务委员会委员、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吕桂霞女士，

１９６８

年出生，吉林工业大学管理工程学院毕业，工业企业管理学士学位，注册会计师、

注册资产评估师、注册税务师、高级会计师、金融经济师。 历任黑龙江省粮食厅财务处会计；中国工商银

行长春市分行信贷员；吉林省资产评估事务所从事资产评估、审计工作；吉林纪元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

司董事；中商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监事；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在中和正信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从事审计工作，兼任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冯茹梅女士，

１９６３

年出生，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ＭＢＡ

导师，历任吉林农业大学农业硕士研究生导

师；东北大学东软信息技术学院商务系主任；现任大连海事大学交通运输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

导师、

ＭＢＡ

导师。

朱乾宇女士，

１９７５

年出生，副教授、博士后、硕士生导师，历任北京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研究人

员，第

１９

届北京博士后联谊会学术部副部长，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后联合会副主席；现任中国人

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村经济与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附件三：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延边石岘白麓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提名王秀宏女士、吕桂霞女士、冯茹梅女士、朱

乾宇女士为延边石岘白麓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

业专长、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任职务等情况。 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延边石岘白麓纸业股份有限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参见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具备独立董

事任职资格，与延边石岘白麓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

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

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

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

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 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

其直系亲属；

（三）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

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

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

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

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延边石岘白麓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

过五家，被提名人在延边石岘白麓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被提名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至少具备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会计学专

业副教授或者会计学专业博士学位等四类资格之一。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

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

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延边石岘白麓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７日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王秀宏，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延边石岘白麓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为延边石岘

白麓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

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延边石岘白麓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

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

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

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

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 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

其直系亲属；

（三）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

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

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

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

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延边石岘白麓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

家；本人在延边石岘白麓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本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至少具备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会计学专业副

教授或者会计学专业博士学位等四类资格之一。 （本条适用于以会计专业人士身份被提名为独立董事

候选人的情形，请具体选择符合何种资格）。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

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

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

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延边石岘白麓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

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

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

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３０

日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王秀宏

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７日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吕桂霞，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延边石岘白麓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为延边石岘

白麓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

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延边石岘白麓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

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

高级吕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

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

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

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 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

其直系亲属；

（三）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

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

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

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

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延边石岘白麓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

家；本人在延边石岘白麓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本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至少具备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会计学专业副

教授或者会计学专业博士学位等四类资格之一。 （本条适用于以会计专业人士身份被提名为独立董事

候选人的情形，请具体选择符合何种资格）。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

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

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

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延边石岘白麓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

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

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

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３０

日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吕桂霞

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７日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朱乾宇，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延边石岘白麓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为延边石岘

白麓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

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延边石岘白麓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

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

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

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

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 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

其直系亲属；

（三）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

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

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

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

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延边石岘白麓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

家；本人在延边石岘白麓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本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至少具备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会计学专业副

教授或者会计学专业博士学位等四类资格之一。 （本条适用于以会计专业人士身份被提名为独立董事

候选人的情形，请具体选择符合何种资格）。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

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

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

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延边石岘白麓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

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

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

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３０

日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朱乾宇

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７日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冯茹梅，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延边石岘白麓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为延边石岘

白麓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

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延边石岘白麓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

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本人尚未根据《上市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本人承诺在本次提名后，参加上海证

券交易所举办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

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

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

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 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

其直系亲属；

（三）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

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

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

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

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延边石岘白麓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

家；本人在延边石岘白麓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本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至少具备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会计学专业副

教授或者会计学专业博士学位等四类资格之一。 （本条适用于以会计专业人士身份被提名为独立董事

候选人的情形，请具体选择符合何种资格）。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

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

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

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延边石岘白麓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

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

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

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３０

日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冯茹梅

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７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６２

证券简称：

＊ＳＴ

石岘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５

延边石岘白麓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延边石岘白麓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下午

１３

时在石纸宾馆

二楼会议室召开。应参加本次会议的监事

３

人，实际参加会议的监事

３

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鲍德义先生

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下列事项：

１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待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届满， 应由股东大会选举

２

名监事及职工代表选举的一名监事共同组建公

司第五届监事会。 新一届监事会人数

３

人，监事候选人名单及简历附后。

该议案待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３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该议案待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４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及摘要；

公司监事会对董事会编制的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进行了谨慎审核，并作出如下审核意见：

（

１

）年报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

２

）年报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从各个方面

真实地反映出公司当期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

３

）在提出本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年报的编制和审议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因此，监事会保证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责任。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及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及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９

日的中国证券

报及上海证券报。 该议案待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５

、公司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预计

２０１１

年度的日常关联交易，其定价符合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不会损害公

司的利益；公司对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合法，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作出了客观、独

立的判断意见，未发现有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该议案待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６

、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说明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中的有关说明和判断，真实客观地反

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公司董事会对有关事项作出的专项说明客观真实，董事会就公司经

营情况所作出的相关分析和判断，以及对有关事项的说明和措施是具体的，希望公司董事会积极化解

公司的债务风险，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７

、关于《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报告》的议案

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的有关规定，公司监事

会对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发表意见如下：

（

１

） 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遵循内部控制的基本原则，按照自身的实

际情况，初步建立健全了覆盖公司各环节的内部控制制度，保证了公司业务活动的正常进行，保护了公

司资产的安全和完整。

（

２

） 公司内部控制组织机构完整，人员配备齐全，保证了公司内部控制重点活动的执行及监督充

分有效。

（

３

）报告期内，公司未有违反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及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情

形发生。

综上所述，监事会认为，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全面、真实、准确，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

况。

《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报告》全文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延边石岘白麓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７日

监事候选人：

陈喜彬，

１９６３

年出生，工程师，曾在黑龙江省佳木斯东方纸业任车间主任，现任延边石岘白麓纸业

股份有限公司抄造分厂厂长。

韩荣男，

１９６４

年出生，现任延边国有资产经营总公司科长。

王洪利，

１９６５

年出生，工程师，曾任延边石岘白麓纸业股份有限公司选抄分厂技术员、工会主席、副

主任、党支部书记、选抄分厂厂长，现任延边石岘白麓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部副部长（职工代表选举

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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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预计全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关联交

易类别

按产品或劳

务等进一步

划分

关联人

预计总金额

（

万元

）

占同类交易的比

例

销售商品

浆

、

纸及化工

产品

延边石岘白麓销售有限

责任公司

６３

，

０００ ９７％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延边石岘白麓纸业销售有限公司

１

、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李华悦，注册资本：伍仟万元，经营范围：李华悦，注册资本：伍仟万元，经营范围：新闻

纸、胶版纸、商品木浆、箱板纸、茶板纸、复印纸、卫生纸、瓦楞纸、氨基乙酸、木质素磺酸盐、无铬木素、化

工助剂、造纸助剂、螯合剂、粘胶纤维木浆、粘合剂批发零售

＊＊＊

、废旧物资收购，注册地：吉林省图们

市石岘镇。

２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延边石岘白麓纸业销售有限公司是吉林石岘纸业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

则》第

１０．１．３

条第二项规定，上述日常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３

、履约能力分析

根据关联公司的财务状况，具备一定的履约能力，对向本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不

大。

４

、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与延边石岘白麓纸业销售有限公司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约

６３

，

０００

万元。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关联交易的定价将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且原则上不偏离独立第三方的

价格或收费标准，任何一方不得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另一方的利益。 关联交易价格的制定主要依据市场

价，或按照协议价。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有利于拓宽销售渠道，降低公司收帐风险，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２

、公司相对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各关联方，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等方面独立，上述交易不会对

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

五、审议程序

１

、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已审议通过上述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董事按规定回避表决。

２

、全体独立董事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和全体股

东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情况预计；董事会表决程序符

合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３

、上述交易尚需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六、备查文件

１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２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延边石岘白麓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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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延边石岘白麓纸业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销售公司”）

●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本次担保的综合授信金额为不超过

４０００

万元，按照连续

１２

个月累计计算原则，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向该公司累计提供担保金额为

１８００

万元。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累计数量：人民币

１８００

万元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８

日经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延边石岘白麓纸业销售有限公司提供担

保的议案，现担保将到期，拟请我公司继续担保，担保期限壹年，担保的综合授信金额为不超过

４０００

万

元。 为了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拟将继续为其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图们市支行

４０００

万元流

动资金贷款提供抵押担保，担保期限一年。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延边石岘白麓纸业销售有限公司

１

、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李华悦，注册资本：伍仟万元，经营范围：新闻纸、胶版纸、商品木浆、箱板纸、茶板纸、

复印纸、卫生纸、瓦楞纸、氨基乙酸、木质素磺酸盐、无铬木素、化工助剂、造纸助剂、螯合剂、粘胶纤维木

浆、粘合剂批发零售

＊＊＊

、废旧物资收购，注册地：吉林省图们市石岘镇。

２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延边石岘白麓纸业销售有限公司是吉林石岘纸业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与公司同一母公司。

３

、履约能力分析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末，该公司资产总额

１０

，

３５３

万元，总负债为

５

，

４６５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４４

，

３６３

万元。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１

、担保单位：延边石岘白麓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

、担保金额：综合授信不超过

４０００

万元

３

、担保期限：一年

４

、担保性质：抵押担保

５

、担保物：延边石岘白麓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８

号纸机、化工一分厂、

４００Ｔ

脱墨、供水、污水处理厂、储

运部等固定资产，固定资产的价值为

９５８８

万元。

６

、借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图们市支行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延边石岘白麓纸业销售有限公司为同一母公司下的关联单位，有履约能力，对其

综合授信提供担保不存在风险。 公司董事会将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严格执行对外担保审核，并及时

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我们认为，被担保企业与公司为所属同一母公司下的关联单位，企业经营状况

良好，对本公司亦有较大的资金支持，对其进行担保，不存在风险，不会损害到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

东的合法权益。 董事会在上述议案的审议过程中，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会议程序合法、决议有效，

同意公司此次担保议案。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全部实施后，公司本身及控股子公司的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１８００

万元，无逾期对

外担保。

六、备查文件

１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２

、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延边石岘白麓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７日

(上接B057版)


